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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划公众参与于20世纪80年代传入

我国，但由于缺少公众参与城市规划的法律规

定和制度体系，一直停留在理论研究和讨论阶

段，少有实践。自200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城

乡规划法》施行以来，公众参与作为一项正式

的制度安排被纳入到各地城市规划的管理程

序中，这对促进规划编制科学化、规划决策民

主化和规划管理法制化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

用[1]。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新时代主

“团体形式”公众参与在城市总体规划中的作用研究
——首尔经验与上海实践

要矛盾的转变，如何在现有公众参与实践的基

础上创新公众参与形式，在城市总体规划中更

多地符合市民多元化需求、共享发展成果等新

时代的价值导向，提升公众参与的质量和水

平，需要深入探讨。

1　城市总体规划中的公众参与

公众参与是公众和政府共同制定政策和

议案的行为。江必新认为“公众参与指的是行

首先，分析当前城市总体规划公众参与实践中的成效与问题，发现普通市民以个人方式进行总体规划的公众参与存在一定

的局限性。其次，阐述以“团体形式”参与总体规划的特点和优势，认为在我国当前的制度语境下，通过引入“团体形式”

的公众参与，作为公众参与的“第三方代表”，能够有效地在政府、规划编制人员、市民之间构建起公众参与的桥梁和纽带。

在此基础上，对“2030首尔城市基本规划”中“市民参与团体”以及上海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公众咨询团”的作用进行

分析和比较。最后，对如何进一步完善团体形式公众参与的范围、形式等进行延伸性讨论。

This paper first analyzes the current achievements and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public participation practice of urban master planning，

and points out that individuals to participate in the overall planning has certain limitations. Secondly, it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advantages of participating in the urban master planning in the form of “groups”. It is believed that in the current institutional context of 

China, by introducing the “group participation” form, public participation as a “third party representative” can effectively build bridges 

and ties between the government, planners, and citizens. On this basis, the role of the “Citizen Participation Group” in the “2030 Seoul 

City Basic Plan” and the “Public Consultation Group” of Shanghai new round urban master plan have been analyzed and compared. 

Finally, an extended discussion has been made on how to further improve the scope and the form of participation by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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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主体之外的个人和组织对行政过程产生影

响的一系列行为的总和”[2]。郝娟认为“公众

参与是指具有共同利益的个体或非政府社会

组织，通过合法的途径介入各类社会公共事务

中涉及公共利益政策的制定及决策过程”[3]。

阿恩斯坦在《公众参与的阶梯》中认为“公

众参与是公众权力的范畴术语，是权力的重新

分配。城市规划作为一种公共政策，公众参与

是其应有之义，城市规划某种意义上就是处理

政府和公众之间的公共关系”[4]。

1969年，阿恩斯坦依据公众参与权力的

大小，将公众参与分为操纵、补救、通告、咨询、

让步、合作关系、代理权利和市民控制，并描述

了3种参与状态：“不是参与的参与”“象征性的

参与”与“有实权的参与”。近年来，国内很多

城市在进行总体规划编制时，均开展了公众参

与工作，但由于城市总体规划的战略性、宏观

性、综合性，具有成果内容的权威性、涉及主体

的广泛性、目标对象的抽象性、技术方法的专

业性等特点，决定了市民个人参与城市总体规

划的交易成本相对较高，影响到城市政府与市

民之间通过公众参与进行沟通和协商的效率、

质量和公平。在多数情况下，城市总体规划的

公众参与还停留在阿恩斯坦所描述的“象征

性的参与”上，还很难达到“有实权的参与”

的程度，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全过程的公众参与。公众参与贯穿总

体规划愿景调查、纲要编制及草案公示等总体

规划编制的3个主要阶段。但由于各阶段参与规

划的“公众”不同，往往导致“公众意见”没

有连续性；“此公众”非“彼公众”，“此公众”

意见与“彼公众”意见存在矛盾和冲突，“此公

众”在愿景阶段提出的意见是否在草案中被吸

收和采纳，不采纳的原因如何，“此公众”自身

可能并不知晓。

二是多渠道的方式。规划组织编制单位通

过传统媒体、新兴媒体，以及现场活动等多渠

道公众参与方式，最大程度地方便市民参与和

了解城市总体规划；但参与的程度往往仅限于

“了解”和“知情”，未达到“协商”和“共治”

的公众参与目标。

三是科学地研究吸收公众意见。政府根据

规划价值判断和整体导向，对于发展愿景、公共

服务设施配置、综合交通等与公众关系密切的

问题，采取科学的方式采纳公众意见，对总体规

划编制内容所不涉及的相关内容也对公众进行

合理性的解释，但政府与公众之间还缺乏“面

对面”的信息交流和回馈，对公众意见的研究

缺乏“讨价还价”协商讨论的过程。

四是合理利用社会资源和技术。聘请专业

公司来协助完成规划前期和规划公示阶段的意

见征集，使规划最大程度地接近市场和社会的

真实需求，但这也减少了规划编制人员与公众

之间进行直接交流的机会，公众的真实需求经

过专业公司的“专业整理”之后，存在“信息

衰减”效应，影响了规划编制人员对市民意见

的准确理解和整体把握。

2　“团体形式”公众参与的特点及适应

      性分析

约翰•弗里德曼在《良好的社会》中指出，

公众参与是城市规划里的公众以“团体形式”

出现，参与政府决策过程[5]。与个人进行公众参

与相比，将团体形式作为公众参与的一个主要

参与形式，能够改进和提升公众参与的状态，

在“权力”重新分配过程中，使那些没有权力

的公众可以参与到信息共享的决策中来，能够

被认真地囊括进（社会的）未来[6]。

道希（Dorcey）、伊冯和马克（Yvonne & 

Mark）、韦伯拉和图拉（Webler&Tuler）等相关

学者研究指出，并不是公众的参与权力越大就

越好，权力的实现关键还在于参与方式的有

效性，其有效性往往在于与制度和经济社会

发展环境的适应性[7]。因此，也就没有最好的

公众参与方式，而只有最有效的公众参与方

式。政府应该根据公众的成熟性来实施具体

的公众参与方式[8]。在我国的制度语境下，“政

府推动”无疑是公众参与“自上而下”形成

的主导力量。但我国的公民社会体系还处于

发育阶段，市民“自下而上”完整而准确表

达意见的基础条件尚未完全成熟，需要通过

引入“团体参与”的制度和形式，作为公众

参与的“第三方代表”，在政府、规划编制人

员、市民之间构建起公众参与的桥梁和纽带，

降低城市总体规划中的公众参与交易成本，

促进公众参与的有效实施；并通过制度化的

保障和常态化的运行机制，改善“权力”配

置过程中的阻隔效应，实现与政府沟通、对话

和协商的“参与权力”，从而实质性地提升公

众参与的成效，提升社会治理水平。

首先，公众咨询团体是以一定目的、由

一定人员组成的社会组织，其成员数量和成

员结构相对稳定，通过制度化的保障，能够保

证在规划编制全过程中按照既定的目标和思

路，提出符合城市发展价值导向、前后一致、

逻辑顺畅的参与意见。同时，对于意见如何被

决策者进行吸收和采纳，也有更为深入的认

识。其次，当代社会分工和专业化高度发达，

具有知识高度分散化的特点，以个人形式提

出的公众意见，难以高效地整合到政府决策

中；而团体形式的公众参与，由于团体内成员

本身具有不同的专业背景，能够较为高效地

将分散的知识进行整合，提升公众参与，从而

降低交易成本，提升政府采纳公众意见的效

率。最后，公众咨询团体与政府的关系更加紧

密，能够与政府之间进行面对面的沟通和交

流，通过深入讨论，使公众的信息最大程度地

“输入”到政府的决策过程中，提升公众参与

的质量，在参与的态度上也更加积极主动。

3　《2030年首尔城市基本规划》中的

     “市民参与团”

3.1   规划编制背景

韩国的城市基本规划于1981年予以法定

化，“城市基本规划”为制定土地利用、开发及

保护等下级规划提出指引方向，引领下级规划

及各专项规划与基本规划保持连贯统一，其法

定地位属于最高级。首尔城市基本规划于1990

年首次制定，经1997年和2006年两次修订，迄

今为止共制定了3次。随着2020年首尔城市基

本规划的修订期限即将到来，根据韩国《国土

规划及利用法》第23条（城市基本规划的修

订）的规定，“特别市市长、广域市市长、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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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市长或郡守应每隔5年对其管辖区域内的

城市基本规划的适用性进行全面的重新审核

并修订”。为了履行上述法定程序，需要对2006

年确定的《2020年首尔城市基本规划》进行

适用性审核，并根据条件变化对规划进行修

订、补充。为此，首尔市政府于2009年1月启动

“2030年首尔城市基本规划”（以下简称“首尔

2030”）[9]。这是官方制定的第4次法定规划。

“首尔2030”被赋予首尔市最高级规划地位，

是依法制定首尔市其他所有规划的行为准则，

将有效指导土地开发、利用与保护、经济/产

业、住宅、交通/基础设施、环境/能源、社会/文

化/福利等规划和政府运营规划等，具有综合

性、战略性的特点（图1）。

3.2   “市民参与团”的成立: 基于城市基本

      规划制定权限由韩国中央政府向地方自

      治体转移的制度性变化背景

“首尔2030”的制定于2009年1月正式启

动。同年2月，城市基本规划的审批权移交给地

方自治团体。为应对制度性变化，首尔市在规

划前期讨论了相关话题，如符合首尔市特点的

规划编制、战略性规划的性质与地位、愿景等。

2010年5月，通过开展问卷调查、收集自治区意

见、各领域咨询会等方式，把握住首尔市问题所

在自治区要求，拟定城市基本规划草案。通过收

集首尔市相关部门的意见后，对该草案进行修

订和补充。最终于2011年5月，通过自治区说明

会以及听证会的形式公布。在规划审议过程中，

尽管经过多种意见收集程序，仍然强调过程中

市民的实质性参与和合议过程。

根据该要求，首尔市政府于2011年12 月，

对城市基本规划的制定过程以及规划内容进

行全面重审，加大公众参与的力度，来满足市

民参与及共享社会等新时代的价值需求。通过

引入市民参与团体，由原有以行政人员与专家

为主，变为市民实质性参与，市民、专家、市议

员、首尔市（政府）共同对具体规划方案进行

协商，加强了规划程序的民主性，强调共享、创

新、共存、融合与复合等价值理念。

3.3   “市民参与团”的作用: 参与工作方

        案、规划愿景及目标战略的讨论

2011年12月，“首尔2030”进入补充审核

阶段之后，首尔的“市民参与团”参与到工作

方案制定、规划愿景设定以及目标战略确定等

3个方面的讨论（图2）。

3.3.1    参与规划工作方案的制定

在前期准备阶段，首尔市组建了由学术界、

市民团体等构成的专家顾问团（共33人）。在该

阶段，为了帮助市民理解城市基本规划的内容，

召开了5次“协作讨论会”①，由学术界与普通

市民共同探讨首尔的主要变化以及对未来的展

望，共同讨论决定首尔规划的推动体系、方向，

以及市民参与方式等内容，以在“首尔2030”

新方向的设定过程中，充分反映市民实质性参

与、确立首尔市最高级规划的地位、反映新的时

图1　“2030首尔规划”在韩国规划体系中的地位
资料来源：2030首尔城市基本规划.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编译.2016.3。

图2　“2030首尔规划”中市民参与团的作用
资料来源：2030首尔城市基本规划.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编译.2016.3。

① 这5次协作讨论会的主题分别是人文、经济、环境、科技、历史。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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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价值与规划条件的变化等内容。

3.3.2    参与规划愿景的设定

规划进入实质性编制后，首尔市政府招

募成立了100人市民参与团②，由首尔特别市

市长直接委任，是首尔市由普通市民组成的

第一个市民规划组织。市民参与团从普通市

民角度出发，商讨首尔市需要解决的课题与

20年后的愿景。具体过程为：首先，通过参与 

“首尔市民讨论会”③分别参与首尔市各领

域展望与课题，并接受前期培训；其次，召开

两次历时超过10小时的预备会议，由专家组

介绍经济、居住、环境、交通等首尔各领域长

期展望等课题内容，经市民参与团审议，确定

主要课题；最后，以确定的主要课题为中心，

集中听取专家有关不同主题的各种意见与主

张，并经过2天1夜的审议，确定首尔的愿景与

核心课题，编制“市民提案书”。市民参与团

将“充满沟通与关怀的幸福城市”选定为首

尔愿景。

在核心主题讨论过程中，为了能够充分

反映更加真实的普通市民需求，将100名市

民参与团划分为老年人、残疾人、企业人士、

工人、女性、青少年及大学生等6个群体（表

1），由代表各群体的市民参与具体活动，以保

证均衡反映不同群体的意见。在上述整体协

商过程中，市民根据来自实际生活的亲身经

验，提出具体的、经验性的意见，专家则依据

科学知识，保证制定城市问题的系统解决方

案，形成完善的互补关系。

3.3.3    参与核心主题以及相应目标和战略的

            确定

市民参与团不仅选定了首尔愿景，还通过

探讨2030年前首尔需要解决的议题，选定了包

括教育、福利、就业、沟通、历史文化与景观、气

候变化与环境、城市开发与维护等内容的7大

规划议题。市民参与团选出的首尔7大规划议

题成为“首尔2030”制定核心主题规划而设

立福利/教育/女性、产业/就业、历史/文化、环境

/能源/安全、城市空间/交通/维护等5个分科的

基础，并反映到各核心主题规划所对应的目标

与战略（图3）。

各分科促进委员会根据市民参与团提出

的规划议题分为5个分科，安排108名成员。各

分科由首尔市公务员、市议员、市民团体、各领

域市民群体、首尔研究院专家等约20人构成，

提出与核心主题相对应的目标与战略。

4　《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

     年）》“公众参与咨询团”的实践探索

在《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

年）》［10］（以下简称“上海2035”）历时3年多

的规划编制过程中，坚持“开门办规划”的

理念，公众参与工作贯穿了整个规划编制过

程。在借鉴“首尔2030”市民参与团经验的

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制度环境和上海的实际

情况，成立了“上海2035”公众参与咨询团。

咨询团由15名具有一定社会知名度，能够反

映各领域的民声和民意，覆盖范围广泛的社

会各界人士组成，其中包括6位市人大代表和

6位市政协委员，团员中既有党政机关、企事

业单位和街道社区的工作人员，也有文化教

育、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业人士。从上海的公

众参与团工作实践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

面的特点。

4.1   高规格聘请、制度化保障, 增加公众与

        政府之间的沟通机会

与首尔的自由报名、随机抽取进行团员

招募的方式不同，上海的公众参与咨询团是在

“上海2035”正式启动之时，由上海市城市总

体规划编制办公室（以下简称“总规编制办”）

与市人大、市政协和市规划协会商议后，最终

由上海市规划委员会确认咨询团成员名单。

咨询团成员的聘书由上海市市长签字。为保

障公众参与咨询团的工作顺利开展，总规编

制办专门制定《上海市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

公众参与咨询团议事规则》（以下简称“《议

事规则》”），明确工作目标要求、具体工作内

容、参与成果和发布等方面的具体内容。总规

编制办下的公众参与小组，作为联系公众参

与咨询团的部门，负责公众参与咨询团的总

体服务和保障工作，收集公众参与咨询团的

相关资料，建立并形成完整的工作档案（图

4）。通过高规格聘请、制度化保障，充分发挥

公众参与咨询团在政府与公众之间的桥梁和

纽带作用，从而增加公众与政府之间的沟通

和协商机会。

一方面，公众参与咨询团受上海市规划

委员会聘请，其成员有权了解总体规划编制

工作，可根据新一轮总体规划编制工作的进

展情况提出要求，获取相关信息和资料，提

出相关咨询建议，同时了解意见和建议的采

纳情况。另外，与首尔的相对单一的“集中

咨询”相比，上海的公众参与咨询团成员，在

参与总体规划的重要问题研究和成果咨询的

过程中，可以采取集体咨询和个人咨询两种

方式，与规划组织编制单位和编制人员进行

“面对面”沟通和交流。其中，集体咨询由总

规编制办组织安排，事前明确议题和咨询需

求，集体咨询的会议由公众参与咨询团团长

主持，各咨询团成员经充分讨论后形成《上

海城市发展专题建议书》，全面客观地反映咨

询团成员的意见和建议；个人咨询则以自愿

年龄段 大学生 白领 企业人 个体户 全职主妇
其他 合

计老年人 残疾人 外国人

20—29岁 13 5 — — — — — 2 20

30—39岁 — 14 — 1 2 — — — 17

40—49岁 — 8 6 6 5 — 1 — 26

50—59岁 — 10 1 5 7 — 2 — 25

60岁以上 — 2 2 2 6 — — 12

合计 13 39 7 14 16 6 3 2 100

表1  市民参与团成员年龄职业结构（单位：个）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② 市民参与团对象是居住在首尔市区的19岁以上的成年人。为了保证100名市民反馈信息的统计代表性与可靠度，首尔市政府委托专业调研机构，采用电话调查随

机抽选方式，并考虑到性别、年龄、职业、区域性分布等因素，进行均衡招募。其中，残疾人和外国人代表根据首尔市区相关部门或团体推荐抽选。

③ 市民参与团讨论会包括信息提供、协商（进行充分论证和讨论）、最终决定等过程。由于市民参与团均由非城市规划领域普通市民组成，故通过城市基本规划说明、

首尔主要环境变化及争论点等专家演讲与发言，提供了设定愿景所需的信息。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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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可以采用书面征询和参加会议等多种

方式进行。在规划编制过程中，公众参与咨询

团先后围绕总体规划纲要成果、战略研究报

告、公众调查、空间体系和成果体系研究情况

等先后开展了多次集体咨询，咨询团部分成

员也以个人咨询的形式，参加战略议题研讨、

重大专项规划咨询、《总规指导意见公众版》

制定等多项咨询工作，均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另一方面，公众参与咨询团成员可以发挥

各自领域和行业优势，听取各领域内的意见，

收集公众的建议，起到深入、准确表达民意，汇

聚民智的桥梁纽带作用。例如，咨询团成员中，

有来自上海团市委、社区居委会的团员，他们

充分利用其工作岗位的优势和特点，增强社会

影响力，通过团市委、居委会协作等平台，为总

规编制办发放公众调查问卷，进一步增强“上

海2035”的社会影响力。同时，咨询团成员还

作为评委，参与大学生设计竞赛、战略议题评

优等工作，从社会人士的视角，为规划编制工

作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

4.2   全过程参与、规范化成果, 有效保证规

       划信息完整和准确的传达

与“首尔2030”在修订补充审核阶段才成

立市民参与团不同，上海的公众参与咨询团在

总规启动编制时就已同步成立。上海市政府为

此还专门召开公众参与咨询团成立大会。公众

参与咨询团全程参与了总规编制中战略研究、

纲要编制、成果制定等阶段的研究和讨论。

在战略研究和纲要编制阶段，结合“上海

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战略专题系列研讨会”，

公众参与咨询团成员参与了城市空间格局、城

市规模、产业与就业等全部11个战略议题的

研讨，并结合自身领域和关注的重点对战略研

究总报告和总体规划纲要的编制，从系统性和

整体性上提出建议和对策。此外，咨询团成员

还积极参与总体规划市民论坛、“世界城市日”

系列论坛、“SEA-Hi ！论坛”、“总规沙龙”等

系列活动，为宣传总规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成

果制定阶段，为配合总体规划成果和专项规划

推进，公众参与咨询团成员就总体规划成果编

制进行专题咨询，并形成专题书面意见。例如，

2016年1月31日，咨询团全体参与“《上海市

城市总体规划（2015—2040）》初步成果专

家咨询会”，就总规初步成果进行咨询，并至

分会场进行专题咨询；2016年2月26日，“上海

2035”联合编制团队汇报《上海市城市总体

规划（2015—2040）》初步成果，并由咨询团

就成果进行讨论。

正是由于公众参与咨询团对总规编制的

全过程参与，且在成员构成上的稳定性，使咨

询团成员能够对总体规划有更为全面、整体的

了解，对于不同阶段提出的咨询意见，如何被

决策者吸收和采纳，也有更为深入和全面的认

识，保证了咨询团成员在规划编制全过程中能

够按照既定的目标和思路，提出既符合规划价

值导向、前后一致，又富有建设性的咨询意见，

减少信息在不同阶段、不同人群之间传递过程

中的“耗散”，有效地保证信息在政府和公众

之间进行较为完整和准确的传递。

另外，根据《议事规则》，每次集体咨询

需要形成《上海城市发展专题建议书》，经咨

询团团长签字确认后，提交总规编制办。个人

咨询中形成的意见和建议作为公众参与成果

汇总至公众参与咨询团，并提交总规编制办，

个人不以咨询团名义发布信息，由咨询团的

新闻发言人统一发布相关信息。总规编制办

根据咨询团提出的意见，及时向咨询团反馈

咨询意见和建议的落实情况，规划的咨询成

果发布以及“咨询成果回应”的机制，也保

证了公众参与成果传递的准确性、规范性和

时效性（图5）。

4.3   全面性讨论、专业化建议, 深度参与总规

         重大问题的咨询和协商

公众参与咨询团人员在构成上具有较为

广泛的代表性，能够从不同视角全面地参与

到“上海2035”规划编制中，符合具有综合

性、宏观性、战略性特点的总体规划对公众参

与群体的要求。同时，具有城市规划专业素养

的团长和团员，在公众参与咨询团和总规编制

图3　市民参与团选定的规划议题与核心主题分科结构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2030首尔城市基本规划整理。

图4　“上海2035”公众参与咨询团工作机制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上海市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编制的工作方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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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沟通工作中也起到良好的桥梁作用，对总规

编制过程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提出了专业性的

意见和建议。例如：对于总规纲要的定位，公

众参与咨询团提出城市总体规划纲要是城市

总体规划编制过程中的一个法定文件，是编

制总规成果的依据，需要清晰地提出总规成

果的框架和核心内容，必须与第六次规划土

地工作会议上的精神相衔接，突出战略性空

间政策的特点，阐述实质性问题，制定相应的

应对策略，落实相关指标体系，明确市域空间

布局和落地问题，以利于提高下一步总规成

果编制的可操作性。对于人口规模，公众参与

咨询团认为在底线约束下，应从资源、人口、

环境协调发展角度合理确定人口规模，并建

议适度、合理地明确弹性系数，更加注意在外

来人口市民化过程中，对人口结构和布局合

理性的考虑。对于空间格局，咨询团建议市域

空间的优化既要体现历史的延续、继承和发

展，又要体现差别化地指导推进城镇发展，并

处理好区域协调发展与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

的关系。中心城周边地区虽然现状存在连绵

发展态势，但不可将该地区继续强化集聚发

展，而是应加以梳理、整合、优化，并坚守外

环绿带建设底线，守住农业用地，积极增加生

态空间，并应从城乡统筹角度，进一步深化对

小集镇、村庄的定位和发展的研究。对于产业

发展，公众参与咨询团建议应考虑以创新为

引领，充分考虑空间布局优化，要为自贸区进

一步拓展、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以及创意密

集、技术密集、资金密集产业的发展留出所

需要的空间及资源配置，并需要特别重视产

城融合发展的空间结构整合问题。对于综合

交通，咨询团认为综合交通规划需要有客观

依据和科学指导，区域综合交通需要做深入

的专题研究，市域综合交通也必须和明晰的

城市空间结构相协调，网络和模式均应与城

市空间结构相匹配，城镇间交通并不是仅以

“可达性”为基本原则，而是“需求”为首，

采取不同层次和等级的交通方式，并应有适

当的定量分析。

另外，对城市定位与性质、城市老龄化、

旧区改造与更新、社区建设、城市综合防灾

系统等方面的问题，公众参与咨询团成员

也提出了专业化建议。对公众参与咨询团

成员提出的这些意见和建议，总规编制办都

进行认真研究，纳入《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

（2017—2035年）公众参与报告》[11]，并在

“上海2035”最终成果中有所体现和考虑。

5　结论与讨论

与传统的个人参与总体规划的方式不

同，在“首尔2030”和“上海2035”中，均

成立了相应的公众咨询团体，以团体的形式

来参与城市基本规划/总体规划的编制。这是

规划编制工作中公众参与的创新举措和有益

探索。研究认为，首先，团体形式的公众参与

能够通过相关政策机制和制度的保障，提升

公众的“讨价还价”能力，增加其与政府之

间“面对面”的沟通和协商机会。其次，团

体形式的公众参与人员构成相对稳定，能够

自始至终全程参与总体规划，有效保证信息

在政府和公众之间进行较为完整和准确的传

达，减少信息在不同阶段、不同人群之间传递

过程中的“耗散”。最后，团体形式能够高效

地整合由于社会高度专业化分工所导致的分

散的知识体系，有效弥补个人知识体系的缺

陷，降低政府收集信息的交易成本，提升公众

参与的效率。且具有专业背景的团员，能够提

出更具有专业性的意见和建议，提升公众参

与成果的质量。

继“上海2035”之后，国内的宁波、苏

州等城市，也在其总规启动编制时，成立公众

参与咨询团进行公众参与。虽然这些城市的

总规尚在编制过程中，尚未形成完整的经验

样本，但从各地的实践和响应程度来看，公众

参与咨询团是未来总规公众参与中的一个趋

势和方向。因此，有必要在总结“上海2035”

实践的基础上，对如何完善公众参与咨询团

的参与范围、参与机制以及人员构成，进行以

下3个方面的延伸性讨论。

（1）上海的公众参与咨询团的工作，目

图5　“上海2035”公众参与咨询团参与内容和参与成果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上海市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公众参与咨询团工作方案和议事规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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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还仅限于城市总体规划层面的实践。对于

专业力量储备相对薄弱、公众参与意识又在

逐步增强的街道和镇，虽然目前已有一些地

区建立了社区规划师制度，由他们作为公众

与专业人员、政府之间沟通的纽带，但社区规

划师还是传统的个人形式的公众参与，力量

相对有限。因此，可以结合目前上海正在开展

的扩大街道公众参与权试点工作，引入公众

咨询团制度，使其参与到街道以及镇的规划

工作中。

（2）目前的公众参与工作，仅限于总体

规划的编制阶段，在总体规划实施、监测和评

估阶段，需要进一步发挥好公众参与咨询团的

作用，并在机制和政策上予以明确保障，将总

规实施的情况及时反馈给公众参与咨询团。同

时征询其对于总规实施过程中的建议，从而实

现由全过程的参与向全周期的参与转变。

（3）目前，受公众咨询团体样本的限制，

对公众咨询团规模大小尚需要经过各地实践

的经验积累。本次上海的公众参与咨询团工

作，在人员规模和构成上还有一定的局限性，

未来可以根据各地实践经验，尝试建立公众

参与咨询团成员动态调整的机制，对公众参

与咨询团体的规模、参与人员的专业和职务

进行灵活调整，以适应形势的不断变化。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团体形式”

的公众参与存在如文中所分析的诸多优势和

特点。它的出现进一步丰富了公众参与的形

式，但仍应重视传统的“个人形式”的公众

参与方式，这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基本

权利。在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规划实践中，

应进一步优化“个人形式”公众参与的程序，

提升效率和质量。不论“团体形式”还是“个

人形式”的公众参与，其目的和初衷都是为新

时期的空间治理水平和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

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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